
國 立 北 門 高 中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5 週 行 政 處 室 宣 導 事 項 

資料時間：112 年 9 月 25 日 

學務處 

一、 登革熱宣導： 

(一) 截至 112 年 9月 20 日，台南市目前登革熱病例共 8171 例。 

(二)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發現有孳生源即可依同法第 70條，處 3000 元以上、1萬 5000 元以下罰鍰。 

(三) 校園為人口密集場所，請依「校園孳清 15招」：1.水桶應倒置、2.水生植物每週換水並刷洗、3.花器底盤不要用、4.

水溝要疏通、5.地下室積水應投藥、6.飲料瓶罐要清除、7.冷卻水塔加紗網、8.塑膠袋應清除、9.保麗龍箱應丟棄、

10.生態池要有魚、11.樹洞要填平、12.打掃用具放室內、13.洗手檯下方不漏水、14.馬桶要定期沖水、15.垃圾子母

車不積水。 

(四) 請師生穿著長袖衣褲或使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液，做好自身防蚊措施，避免被病媒蚊叮咬，如出現疑似登革熱

症狀應儘速就醫，避免疫情於校園蔓延擴散。 

二、 愛滋病防治宣導: 

(一)慎選網路交友對象。(二)不與性生活史不明的對象發生性行為。(三)發生性行為時，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並搭配水性潤

滑液。(四)不參加轟趴、性派對，或有多重性伴侶等危險性行為。(五)拒絕使用成癮性藥物，以免在意識模糊的情形下

發生不安全性行為。(六)發生未使用「保險套」的不安全性行為，可於 72小時內至全國 42家提供「非職業暴露愛滋病

毒後預防性投藥」之指定醫院，經醫師評估後，接受自費的抗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，並應每 3個月或每半年進行愛滋病

毒篩檢。 

三、 猴痘宣導: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醒，猴痘傳播對象具侷限性，以親密接觸之人際傳播為主，提醒民眾，前往流行地

區或國內高風險場域，應落實自我防護，並避免出入可能與不特定人士密切接觸之社交活動等高風險場域，

如出現皮膚病灶，例如：皮疹、水泡、斑疹、斑丘疹、膿疱等，以及發燒、畏寒/寒顫、頭痛、肌肉痛、背

痛、關節痛、淋巴腺腫大(如耳周、腋窩、頸部或腹股溝等處)等疑似症狀，應儘速就醫，並主動告知醫師旅

遊史、高風險場域暴露史及接觸史。相關資訊請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或撥打國內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(或

0800-001922)洽詢。 

總務處 

一、 放學時確實關鎖門窗（檢查門是否上鎖，以免風大將門吹開)，以利保全人員做機械保全設定。 

二、 放學時記得將冷氣關閉，以免錢被扣完及浪費能源。 

三、 9 月 18 日已發放機車、電動車及腳踏車的車牌，請按照車牌號碼停車。 

教官室 

一、 學生請假規定(逾時請假)摘錄： 

(一) 請假規定：學期請假均以【線上請假(含公假)】，除特殊狀況經生輔組同意後可使用紙本請假，請假時須上傳相關證

明文件，並於 1週內完成請假程序。 

(二) 未依規定於一週內線上請假者，將無法實施線上請假，須檢附「學生請假單修改及逾時請假申請表」並完成簽核後始

可登錄(銷曠)；每次逾時請假將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。 

(三) 為確認學生家長同意學生請假，要求學生請假時須檢附家長證明書，以資證明。 

【請 翻 背 面】 
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 

※請所有同學依座號簽完名後，於 112 年 9月 27 日(星期三)放學前繳回教官室，未簽名者請將號碼○起來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(要寫班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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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北 門 高 中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5 週 行 政 處 室 宣 導 事 項 ( 背 面 ) 

資料時間：112 年 9 月 25 日 

二、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： 

(一) 性別平等教育：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。 

(二) 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。(請參閱中華民國刑法第 16 章) 

(三) 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 

1.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

之機會或表現者。 

2.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。 

(四) 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

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 

(五) 性別認同：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。 

(六) 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：指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

他方為學生者。 

(七) 若知悉學校同學曾遭受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的情況，請立即向學校師長反應。 

(八) 有關性別平等相關議題，請同學勿公開討論性特徵或性話題，請尊重其他同學。 

三、 有關網路平台涉嫌網路霸凌或線上威脅，恐涉嫌下列法律： 

(一) 網路誹謗公然侮辱：可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九條、第三百一十條，處一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至一千元以下

罰金。 

(二) 網路恐嚇：可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五條，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 

四、 上課或是午休時間有同學吵鬧，各班幹部或是同學請予以制止，或是立即通知教官室，不要讓少數不守規定的同學影

響到多數人，請影響到他人的同學自愛。 

五、 高一新生制服及運動服均已發放，9月 18 日起請穿著學校認可的服制；若制服及運動服仍在更換尺寸還未拿到者，可

以穿著國中衣服或輕便服裝。 

六、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製作班級班服(含班聯服)及社團社服，請依製作規範之規定，並於 9月 28 日前檢附製作服裝

之正反面圖式(電子或手繪均可)至教官室。 

七、 本學期(第 4週)未完成愛校服務同學，請於 9月 28 日前完成，逾時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。 

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…×……… 


